
中国物理学会关于物理学术评价的建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

科技创新已经凸显其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而科技评价发挥着

“指挥棒”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强调，遵循科技创新规律，

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物理学是研究物质最

一般的运动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学科，其研究涉及大至宇宙、

小至基本粒子等一切物质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和规律，同时为自然

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和方法支撑，在人类发

展的技术进步乃至社会变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门

基础科学，物理学涉及学科范围广，包含理论和实验研究，涵盖

基础与应用研究，评价方式复杂多样。为落实国家科技评价体系

改革要求，基于物理学科属性和特点，中国物理学会本着尊重学

科发展规律、尊重学术评价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制定了本学

科具有广泛共识的评价规范建议，供相关单位参考，以引导科研

人员潜心研究工作、致力原始创新，促进科技进步。 

科技评价涉及评价者、被评价者、评价目标、评价方法等多

个要素。本建议适用于以下情境：评价者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第三方评价机构等；被评价者为物理学工作者及其成果；评价目

标为鼓励原始创新、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助力学科长远发展、

营造良好科研生态。针对该目标，本建议是对评价者提出评价方

法的原则性建议。被评价者的行为规范建议参见《中国物理学会



关于科研活动行为规范的建议》。 

一、人员评价 

1.人员评价以科研诚信为基本前提，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

忍”。 

2.人员评价的主要内容是对其科研成果的评价，但要充分把

握科研渐进性、成果阶段性，以及研究领域与研究手段差异性等

方面的特点，同时考察人员在其领域内的位置、学术影响力（或

者贡献）和发展潜力（或者空间），尤其是对处于成长期的中青

年科研工作者，更要注重对其成果本身水平和未来学术潜质的综

合考量。 

3.人员评价应更加注重其成果质量及其在成果创造中的实

际贡献，而不能单纯追求成果数量。评价可采用代表性成果制度，

以反映人员在该方向的学术水平，鼓励研究人员在特色方向开展

深入研究，适当考虑基于长期积累的阶段性评估；对于特殊情形，

必要时可开展专门评估。 

4.关于人员发展潜力的评价，建议对人员的成长进行全面考

察，合理考虑其开展复制研究与创新研究的情况，科学地评估其

成长与发展阶段的科研能力。评价者可开展系统性的跟踪评价，

重点在于评估人员在科研能力与科研产出方面的成长性。 

5.评价周期要与学科特点相匹配，避免过于频繁及与短期利

益挂钩的评价，可在年度交流的基础上，采取中期（3 年或者 5

年）与长期（6年或 10 年）相结合的评估方式。对于基础研究，



避免采用过度量化和周期短的指标，应给予足够长的考评周期，

激励人员潜心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但挑战性强的基础科学问

题。 

6.评估应充分考虑科研探索的挑战性和不确定性。对于探索

性研究，应该宽容失败，合理对待零结果。对基础性研究，建议

采用信用评价机制。 

7.评价体系应该充分考虑科研的动态发展特性，聚焦于成果

的创新性和学术影响力。曾经获得的职称、奖励、项目和“帽子”

等体现了在特定评价目标下的特定评价结果，对当前评价仅具有

参考价值，绝不应该作为评价时的必要条件。“破五唯”的实质

就是破除“唯”的绝对性。 

8.在人员评价与聘用方面，倡导不唯海外经历，同等对待国

内培养的优秀人才。 

二、成果评价 

1.根据学科特点和产出形式，物理领域的科技成果可以体现

为论文、著作、软件、专利、关键部件、仪器设备及产品等。在

尊重成果的差异性和实际价值基础上，应准确评估各类不同形式

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分别赋予

合理的权重。 

2.成果评价应基于研究的特点，关注物理思想的创新性、技

术的先进性、对经济产业的推动或解决重大瓶颈问题的成效等方

面；既要考虑对本领域当前的贡献与影响力，也要看对本领域发



展的长远价值。 

3.成果评价应以同行专家评审为主要方式，尽量启用小同行

专家参与评价，参与评价的专家与被评价成果、被评价人不存在

利益冲突或利益关联。尽量避免跨学科比较，避免把理论、计算、

实验的成果进行直接的量化比较。尽可能采用匿名评审的方式进

行。建议建立专家库，专家遴选不“唯帽子”，并建立评审专家

信用制度。通过第三方机构，从专家库内选择专家进行评审。 

4.在基础研究领域，科研成果主要以论文、著作软件和专著

等形式出现。对于论文的评价，应该注意： 

（1） 论文评价应不唯引用，不唯影响因子，要结合创新性、

学术影响力、同行专家公开意见、引用率等多维度指标，同时考

虑理论研究、数值研究和实验研究，以及前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的不同特点，给予科学且合理的评价。 

（2）评价中应不唯“第一作者”、不唯“第一通讯”，结合

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与研究手段，根据作者在研究工作中的具体

贡献进行综合的科学评价。 

（3）论文署名应限于对该成果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人员，并

以完成工作的贡献程度来确定署名方式和通讯作者。 

（4）核物理实验的论文合作者署名，前几位作者通常按贡

献大小排列，后面的作者按贡献大小排列或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

视为一般合作者；参加人数多时,有时最后一位作者为项目负责

人或首席科学家。大型实验合作组的署名原则，遵照合作组的约



定。粒子物理等领域发表论文有以合作组全体作者的姓氏拼音字

母排序的国际惯例，排名不分先后。评价上述领域的论文时，被

评价人应该根据论文工作对应的规则(按贡献排序、姓氏拼音字

母排序或合作组约定)出示相应的有效支撑证据，同时提供反映

被评价人贡献情况的材料。 

5.应用型成果的评价应关注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考察其在

技术迭代和技术创新上的意义，特别是其对于解决重大技术难题

和“卡脖子”问题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贡献；对于成果转化

类成果，应侧重经济价值，关注市场评价。 


